
南宁学院“星级文明宿舍”评选流程

1.实施主体：学生工作处、专业二级学院

2.时间：每年 6月、12 月

注：本流程出自《南宁学院学生评优评先奖励办法》。

每年 6月、12 月中旬，学校发文布置评选工作。

专业二级学院布置落实评选工作。

符合评选标准的学生宿舍向专业二级学院提出申请。

专业二级学院成立评选小组，根据评选办法，结合学院和学校检查结果，按星

级文明宿舍评选条件以及各类比例进行推荐，并在学院内进行公示，经公示无

异议后，于 6月、12 月下旬将相关材料按要求报送至学生工作处学生科。

学生工作处进行复审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将评选结果签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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